
2011年邵阳市定向招录培养
基层政法干警资格审查表
	姓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相  片
（一寸）
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文化程度
	
	
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

	报考部门
	
	报考职位及代码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
	个

人

简

历
	

	用人单位审查意见
	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市公务员主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备
注
	1、考生所填信息必须真实有效，对于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录用资格；
2、考生提供的资料必须与《关于湖南省2010年定向招录培养政法干警的公告》的职位招考要求相符，如有不符，取消录用资格。


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

